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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书

项目名称：

本人在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实施、验收等过程中，将严格

遵守《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苏科技规〔2022〕3号）等

相关规定和要求，并作出如下承诺：

1. 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项目实施情况、项目验收材料等，对上

述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直接责任。

2. 恪守科研诚信，无抄袭或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

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提供虚假信息、违反科学伦理，以及其他科研不

端行为；没有通过贿赂或变相贿赂、故意重复申报等不正当手段申报项目；

督促项目组成员恪守科研诚信并履行相关承诺，保证项目组成员身份及业

绩真实有效。

3. 按照项目合同约定组织、协调、推进项目实施，按期完成项目的

目标任务；依法依规使用合作经费，保证不发生套取、转移、挪用、贪污

合作经费等行为。

4. 对于项目合同约定的主要研究目标或关键考核指标发生变化的，

以及其他严重影响项目实施的重大事项，及时报项目承担单位审核，由项

目承担单位报项目主管部门和省科技厅。

5. 加强项目组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科研诚信管理，若发现科研

不端行为，及时报告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本人将积极配合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接受警

告、通报批评、撤销项目立项等处理并记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情节严重

的本人同意按相关规定报送至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列入社会信用记录、

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等，依法依规接受处理。

项目负责人（本人签字）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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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项目申报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

项目名称：

本单位在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实施、验收等过程中，将严

格遵守《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苏科技规〔2022〕3号）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并作出如下承诺：

1. 严格审核项目申报材料、项目实施情况、项目验收材料等，对上

述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主体责任。

2. 履行科研诚信管理责任，按照规定建立规范科研行为、调查处理

科研不端行为的相关制度，与本单位项目组成员签订科研诚信承诺书，督

促其恪守科研诚信并履行相关承诺，保证本单位项目组成员身份及业绩真

实有效，无编报虚假预算、篡改单位财务数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科研

不端行为；没有通过贿赂或变相贿赂、故意重复申报等不正当手段申报项

目；严肃查处发现的科研不端行为。

3. 严格执行项目管理规定，按照项目合同约定推进项目实施，落实

相关项目保障条件，完善合作经费管理内控制度和监督机制，加强对合作

经费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保证合作经费专款专用，对项目合作经费实行单

独核算，保证不发生套取、转移、挪用合作经费等行为。

4. 如发生项目主要信息变更、合同约定的主要研究目标或关键考核

指标需要调整，以及其他严重影响项目实施等重大事项的，及时报项目主

管部门和省科技厅。

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接受

警告、通报批评、撤销项目立项等处理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情节严重的

本单位同意按相关规定报送至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列入社会信用记录、

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等，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项目承担单位（高校院所盖章） 项目合作单位（合作企业盖章）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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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项目主管部门科研诚信承诺书

项目名称：

本单位在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实施、验收等过程中，将严

格遵守《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苏科技规〔2022〕3号）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并作出如下承诺：

1. 本单位已切实履行现场实地审核责任，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申报单

位提交的申报资料完整齐全、真实有效；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申报单位无不

良信用记；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申报单位符合申报资格要求；审核推荐项目

过程中，无违规推荐、审核不严等行为。

2. 切实履行项目主管部门管理职责，认真审核项目合作经费，监督

项目实施及合作经费使用，督促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按期实施和完

成合作项目。

3. 协助或接受委托做好项目检查、验收等，协调项目的实施推进，

及时向省科技厅报送项目实施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4. 加强对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重大事项变更报告的审核，并

及时报省科技厅。

5. 做好项目执行情况及合作经费使用监督工作，积极配合省科技厅

对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进行信用评价。

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并按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项目主管部门（县市区科技局盖章） 项目主管部门（设区市科技局盖章）

（或“双高协同”试点高新区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2025年 月 日


